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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室准入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强化师生实验室安全责

任意识，避免事故发生，保障实验室正常有序运行，确保师

生员工生命与财产安全，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本制度适用于拟进入学院实验室学习、工作的

教职工、学生和其他人员。 

第二条 制度体系与责任落实 

（一）实验室安全准入教育考核分为安全通识教育考核

和安全专项教育考核； 

（二）学院负责对师生开展实验室安全通识教育培训和

考核； 

（三）各实验室根据所开展研究内容特点及本实验室具

体情况，组织对进入实验室的师生进行专项教育培训及准入



考核，安全专项教育及考核内容由各实验室制定； 

（四）未取得准入资格的人员不允许进入实验室，否则

将追究实验室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三条 安全通识教育内容 

（一）国家与地方关于高校实验室安全方面的政策法规

以及学校的相关规章制度； 

（二）实验室一般性安全、环境保护及废弃物处置常识； 

（三）实验室安全警示教育、急救知识与事故应急处置

预案。 

第四条 安全专项教育内容 

（一）本实验室各项规章制度； 

（二）本实验室仪器设备操作规程及使用规范； 

（三）本实验室所涉及化学药品相关知识及注意事项； 

（四）具有本实验室特点的应急处理方案演练。 

第四条 教育方式 

（一）学校、学院集中教育培训；  

（二）分散自主学习； 

（三）各实验室安全专项教育培训； 

（四）学校实验室安全教育网在线学习与考试。 

第五条 取得准入资格的条件与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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